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凉山州锡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收到刑事判决书

及刑事裁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四川省西昌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（2018）川 3401 刑初 307

号 

收到日期：2019 年 3 月 25 日 

生效日期：2019 年 3 月 25 日 

作出主体：其他-四川省西昌人民法院 

措施类别：其他-刑事处罚 

 

（涉嫌）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周锡成 控股股东/实际控制人 原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、董事长（周锡成于

2021 年 12 月 23 日因病逝

世） 

李胜群 董监高 公司股东、董事 

 

涉嫌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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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法违规事实： 

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周锡成及公司股东、董事李胜群因涉

及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刑事处罚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

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六十七条、第七十二条、第七十三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

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、第四十七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

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一款、第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》第二条之规定，

判决如下： 

一、被告周锡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

币四十万元。 

二、被告李胜群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人民

币四十万元。 

…… 

 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 

根据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7月 31日出具的刑事裁

定书（2019年）川 34 刑终 146号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

审被告周锡成等人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上述刑事判决及裁定涉及事项与公司无关，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

响。周锡成及李胜群原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（周锡成先生已于 2021 年 12

月 23日因病逝世），目前未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不能正常履行董事义务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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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满足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中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，公

司将尽快进行董事改选工作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周锡成及李胜群被判处有期徒刑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周锡成已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因病

逝世。周锡成、李胜群目前不能正常履行董事义务，且不满足《公司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中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，公司将尽快进行董事改选工

作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形式判决书》（2018）川 3401刑初 307号 

2、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》（2019）川 34刑终 146

号 

 

 

 

凉山州锡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6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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